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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其在司法方面的应用逐渐增多,并引起广泛关注.具体来说,人工智能已经在合同审查、

智慧法院等应用场景中崭露头角,相比传统人工,人工智能的高效率表现展示了其在司法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但在其他应用

场景,如智能司法裁判,虽然国内外有一定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面临着数据样本量不足、算法与待解决实际问题匹配

度不够的问题,以及算法过程不够透明等方面的质疑.文中围绕现有法律人工智能的相关工作,探索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司

法流程上的巨大变革,并对人工智能目前在智能裁判中遇到的数据和算法方面的问题是否会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影响进行了

探讨,最后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司法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路线略抒拙见,以期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司法领域有更为系统

性的应用,助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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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I)technology,theapplicationofAIＧrelatedtechnologiesinlaw

isincreasedandattractsextensiveattention．Specifically,AIhasemergedinmultiplelegalscenariossuchasautomaticcontractreＧ

viewandsmartcourts,comparedwithtraditionalartificialintelligence,itshighefficiencyshowsitsgreatapplicationpotentialin

thejudicialfield．However,inotherscenariossuchaslegaljudgementprediction(LJP),AIfaceschallengesanddoubtsindata

analysisandalgorithms,althoughsomeattemptshavebeenmade．ThroughanalysisoftheworkrelatedtolegalAI,thispaper

summarizesthepotentialproblemsindatasetsandalgorithmsinintelligentreferees,investigatesthechangesinjudicialprogress

thatAImaybringanddiscusseswhethertheproblemsencounteredbyAIwillaffectthejusticeoflaw．Finally,thispaperbriefly
expressesthepotentialsolutionstotheaboveproblems,andprovidesinsightsintoitsfuturedevelopment,inthehopethatAI

technologywillhaveamoresystematicapplicationinChina’sjudicialfieldandcontributetotheconstructionofsocialistruleof

law．

Keywords　AI,Law,Dataanalysis,AIalgorithm

　

１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在法律行业的应用快速

发展.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外便着手研究人工智能与法

律的结合,至今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具体而言,在民商事

领域,摩根大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商业贷款合同审查

系统,该系统可以在几秒内完成人工３６万小时才能完成的信

贷审查工作[１],大大提高了律师对合同的审查效率.在刑事

司法领域,美国部分州的法庭采用人工智能来计算被告人对

社会的“风险指数”,并以此为依据决定是否对被告人进行



保释或假释[２] .此 外,据 BBC 报 道,人 工 智 能 律 师 Case

CruncherAlpha(CCA)与伦敦的１００名人类律师就“基于数

百个付款保护保险(PaymentProtectionInsurance,PPI)错误

销售案例事实来判断索赔与否”的案由进行竞赛,CCA 最终

以８６．６％的准确率战胜了上百名人类律师,后者的平均成绩

为６６．３％[３].而在司法裁判领域,虽然存在许多争议,但也有

部分 AI裁判的尝试.美国芝加哥伊利诺理工大学等机构利

用美国最高法院数据库(１７９１－２０１５),通过算法重现了从

１８１６年起法官的２８０００项决定和２４００００次投票,正确率高

达７０％以上[４].在知识产权领域,LexMachina公司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进行裁判预测,获得了和人类律师类似的结果[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４日,据英国«卫报»报道,伦敦大学学院、谢菲

尔德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可

以分析法律证据与道德问题,进而预测审判结果.在研究中,

人工智能程序能够对相关信息予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

判决,且７９％的判决结果与当时法庭的判决一致.

与国外人工智能在法律行业的发展相比,我国法律人工

智能呈现出起步晚、发展速度快、应用潜力大的特点.随着国

家政策的出台和具体技术的实现,我国人工智能与法律不断

碰撞、融合,催生了司法领域的大变革.在顶层设计方面,国

务院于２０１７年７月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

“三步走”战略目标,旨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最高人民检察院于２０１８
年１月发布«关于深化智慧检务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建设全

业务智慧办案、全要素智慧管理、全方位智慧服务、全领域智

慧支撑的智慧检务总体构架;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发布«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以

期加快智慧法院的建设,推进我国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

代化发展.公安部也在不断修改和完善«公安部大数据智能

化建设规划»,希冀不断提升公安工作的整体效能与核心战斗

力.政策积极信号的释放为法律人工智能在实践领域的深入

探索注入了新动力.

在实践中,目前我国已有多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落

地于司法实践场景.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最高人民法院、上海

高院、广州中院和苏州中院等１００逾家法院部署了科大讯飞

公司所研发的智慧法院庭审系统,通过提高庭审记录的准确

率来促进庭审高效化.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苏州中院研

发的庭审语音识别系统,不仅可以在庭审过程中实现语音到

文字的转换,并能自动区分庭审发言对象及发言内容,法官、

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均能实时看见转录文字[６].在系统试用

中,语音识别的正确率已达到９０％以上,书记员只需进行少

量修改即可实现庭审的完整记录.经对比测试,庭审时间平

均缩短２０％~３０％,复杂庭审时间缩短超５０％,庭审笔录的

完整度达到１００％.河北高院历时近一年组织研发了“智慧

审判支持”系统,通过对电子文件的要素化管理和自动分析,

辅助法官进行法律文书的撰写.在河北的１９４个法院,有

６９６１名法官应用了该系统.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共处理案件逾

１１．１万件,辅助生成文书逾７８．４万份[７].

随着人工智能在法律行业的应用的不断深入,实践经验

不断累积,更多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想要让人工智能更好地

为法律服务,必须深入分析其应用的现实困境,进而对未来人

工智能在司法中的应用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如在自动量刑

等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面临大量问题亟待解决;尤其在数据

处理和算法设计方面,如何将人工智能嵌入量刑环节还存在

较大的理论争议与实践障碍,需要更多理论和技术上的突破

作为支撑.本文从数据量、数据内容和数据结构化等数据方

面的困境和算法可解释性、算法透明度等算法的需求来阐述

目前法律人工智能开发中面临的困境,对部分学者的疑问作

了浅显的探讨,并给出可能的解决路径.

２　数据:从裁判文书到知识图谱

在模型研发和测试阶段,许多科研人员会采用中国法律

技术智能评测 (ChinaAIandLawChallenge,CAIL)等数据

集来进行实验[８],该测评提供相应的公开数据集.此类数据

集通常针对的是法律人工智能中的特定应用场景,如量刑预

测、裁判文书摘要和司法问答等.数据集专业性较强,针对的

领域切口较小.此类数据集结构化程度较高,数据量较小,比

较适合进行模型的训练,但不适宜进行模型的验证.相比通

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数据集,CAIL等数据集的数据内容不够

丰富、数据量不够庞大,即使采用迁移学习[９]等技术手段来减

少数据数量对实验结果产生的副作用,仍然只是让模型无限

逼近其效能的“天花板”,但这一“天花板”可能仍远远低于实

际应用的要求.

为了获得数据量更大、数据内容更丰富的司法相关数据,

降低此类数据集的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实验前期的数

据准备过程中,研究人员常常对裁判文书的文本进行预处理,

以获得训练所需要的个性化的数据集.中国政法大学的

Wang等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公开的文书数据,开发了由

１００００篇裁判文书组 成 的 民 事 裁 判 数 据 集.该 团 队 利 用

Transformer模型处理该数据集并对其进行优化,得到了高效

的民事案件判决结果分析模型[１０].

据统计,我国裁判文书网中公开的案件数量约占全部审

结案件的５０％[１１].也就是说,仍然有大约一半的裁判文书并

未上网公开.据此,部分学者认为裁判文书的数据量是不充

分的[１２].单纯从数量上来说,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拥有

超过一亿的文书保有量[１３].从人工智能开发的角度来看,虽

然可获得的数据仅占全部数据的５０％,但相比其他行业的人

工智能训练数据集,该数据集的体量较大.这样的数据量是

否仍然不足以支撑人工智能算法训练? 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

以下角度进行研判.

在传统机器学习模型的构造过程中,为了保证训练得到

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召回率,通常依据以下两个假设

进行操作:１)训练集与测试集的样本点为独立同分布;２)必须

有足够多的训练样本才能保证训练模型的效果.

从上述两个基本假设出发,根据相关实践经验,只要训练

样本的统计学分布“合理”,５０％的案件数据就可以训练出效

果相当优越的模型.但数据的分布是否“合理”实际上是一个

难以界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规定了裁判文书不

公开的５种情形.此类特定数据的缺省是否会导致数据分布

５７丛颖男,等:关于法律人工智能数据和算法问题的若干思考



不符合预期假设? 各地法院对«规定»的执行情况究竟如何?

是否会刻意或无意不上传某一类型本应上传的文书? 这些问

题或许会导致裁判文书数据的分布总体上产生变化,因此在

部分裁判文书根据法定情形不予以公开的前提下,剩余的数

据能否支撑相关模型的训练,笔者认为,针对应用场景的不

同,这一问题仍需要更多的实验结果加以佐证,而不是简单地

对其持否定的态度.例如,对于某些通用的量刑预测模型来

说,基于此类数据进行训练或许对模型产生的效果微乎其微,

但在某些特定领域下,如针对未成年人的相关量刑预测模型,

由于«规定»中明确了涉及未成年人的相关文书依法不上网,

此类数据显然是难以支撑相关模型的训练的.

总的来说,对于法律数据,CAIL、裁判文书网等数据集只

适用于部分应用场景下的模型开发.在通用场景下,显然需

要基于更全面的数据集进行训练,但部分学者的担忧或许仍为

时尚早,许多疑惑仍需要通过后续更多的实验与实践来解开.

２．１　数据内容

除了裁判文书的数量,部分法律学者对裁判文书反映法

律信息的能力也存在疑惑.“除了对外公布的法律裁判文书,

法律决策过程中的关键行为(如形成决策的内部讨论)往往是

高度非文字化、非数据化的.无论是中国和大陆法系国家的

法律决策组织如合议庭、审委会的讨论、决策过程,还是英美

法系国家的法官、陪审团审判的内部讨论、裁判过程,基本上

都是非公开或无记录甚至不允许记录与公开.这使得我们对

法律决策过程中的博弈过程、裁判目的、考虑条件和心证形成

等这些影响决策最为关键的因素缺乏普遍、充分的记载与掌

握.”[１２]事实上,监督学习的本质过程就是在输入和输出中建

立一种函数(映射)关系,即通过机器学习来拟合f
∧
并实际逼

近真实的映射关系f.这样的映射关系在计算机中可以表达

为算法训练得到的映射关系,而从司法角度来说,往往就是法

官等法律工作者逻辑思路的抽象形式.因而笔者认为,裁判

文书中缺少裁判过程中的相关决策信息,对法律人工智能算

法的总体效率在大多数场景下并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因为

法律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本质上是拟合法律事实到法律结果

的映射,也就是拟合法律推理的过程,所以对于这一过程相关

数据的确定,似乎并不是法律人工智能应当关注的重点.

２．２　数据结构化

除数据量和数据内容外,目前法律人工智能开发的最大

挑战源于法律文书的结构化程度.在自然语言处理的开发

中,模型训练的第一步通常就是对文本进行向量化或结构化.

而在文本向量化的过程中,如果能将同义词进行相同的标记,

显然可以 大 大 降 低 文 本 向 量 的 维 度,进 而 提 高 数 据 的 质

量[１４].尽管法律裁判文书对法律要素、文书格式等进行了基

本的规定,但并未对文本内容中的同义词和近义词予以统一,

事实上也几乎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化.以丧葬费为例,在

不同的法律文书中,“丧葬”可能被表述为“安葬”“殡葬”;“保

存尸体”的同义词有“冷冻尸体”“冷藏尸体”等.这种个性化

表述的成因多为各地惯用语的差别,以及法官等法律文书写

者的个人习惯.这样个性化的表达降低了裁判文书的结构化

程度,对人工智能的应用造成了极大的障碍.目前在业内,

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通常是采用知识图谱技术来获得同义

词之间的逻辑关联.在中国法律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特别是

预测裁判方面,知识图谱搭配深度学习已成为话语层面的主

流解决方案.

所谓知识图谱,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

列不同的图形,并用可视化技术来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

掘、分 析、构 建、绘 制 和 显 示 知 识 以 及 它 们 之 间 的 相 互 联

系[１５].具体来说,知识图谱是把复杂的领域知识通过数据挖

掘、信息提取等技术处理后,绘制出的富含概念、实体和关系

的可视化的大规模语义网络[１６].知识图谱对数据和模型的

颗粒化程度要求较高,模型越精细,数据越详细,知识图谱的

效果就越好.以危险驾驶类案件为例,尽管此类案件案由简

单、数量庞大,但在知识图谱上的颗粒化程度仍然极高,需要

考虑的因素也相当多,如酒后逃逸致人死亡等.如果忽略了

这一点,以颗粒化程度低的知识图谱进行案件结果预测,难以

获得期望的效果.

知识图谱技术可以有效地对法律数据进行结构化,这也

是目前许多科研人员研究司法数据结构化的主流方向.如中

国科学院大学的 Huang通过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迁移学习

等技术的结合开发了法律内容问答模型,并有效地解决了先

前相关模型忽视行业知识的缺陷[１７].但知识图谱的开发涉

及法律知识与计算机知识的交叉,并且开发前期需要依赖大

量的人工标注.目前相关机构在开发法律知识图谱时,往往

需要招募大量具有法律背景的人员进行手工标注,这也是目

前法律知识图谱技术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症结.倘若未来

能进行更科学有效的研究,采取更加高效的标注方法,有理由

相信知识图谱技术能为法律数据的结构化赋能,从而推进法

律人工智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

３　算法:坚持可解释性和透明度

在开发算法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通常优先考虑提高算法

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或者说开发思路是“效果主导”的.这一

做法的正当性在于:如果在司法实践中贸然使用与解决实际

问题匹配度相差较大(如数据集不匹配)的人工智能算法,最
终训练得到的可能是一个“欠拟合”的不准确的模型.这样的

人工智能不仅不能提高司法实践的效率,反而有可能干扰正

常的司法审判流程,影响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准确性高并不

意味着效果一定好,而仅仅表明训练模型的参数较为适配测

试集数据的特点.由于现有的人工智能效果评价标准多依赖

事先设计好的测试集,因此在更为通用的场景下,模型的实际

表现可能与测试结果相差甚远,甚至产生错误,即可能会产生

模型的“过拟合”.在法律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中,模型的“过

拟合”意味着模型拟合出的映射规律远比法律专家所熟悉的

规律更复杂,这导致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相关关系难以直观显

现[１８].如何在模型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之间获得平衡,以得到

理想的结果,是司法领域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在大规模应用算

法之前应关注的问题.

除准确性和合理性外,法律问题的特殊性还对法律人工

智能的开发提出了更多要求.有学者提出,当前法律人工智

能开发者与服务使用者之间不平衡的风险负担和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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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人工智能的算法解释权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算法

解释权可消弭法律实然权利与应然权利的鸿沟[１９].笔者认

为,从技术实现的角度出发,算法的可解释性和透明度是算法

解释权的底层基础.虽然这两个方面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常常

被开发人员忽视,但是在法律人工智能应用中,提高算法可解

释性和透明度是走出人工智能伦理冲突与责任风险困境的重

要途径.

３．１　可解释性

２０１７ 年,ICML (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Machine

Learning)的 Tutorial中对可解释性(Interpretation)给出了

如下定义:“Interpretationistheprocessofgivingexplanations

tohuman.”简单来说,可解释性就是算法可以被人类解释的

能力.Sutskever等[２０]发现,层次更深的神经网络可以更好

地逼近任意函数,进而获得更强的拟合能力.但在深度学习

系统中,分类器和特征模块都是自动学习的,因此神经网络就

有了一个灰色区域:可解释性的缺失[２１].深度神经网络学习

输入输出映射关系是相当不连续的,微小的变化都可能会引起

映射关系总体上发生相当大的变化[２２].但在当今以人工智能

开发效率为导向的背景下,开发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算法性能,

常常执着于更深的神经网络和更多的参数设置,这导致模型的

可解释性被进一步弱化.在法律人工智能中,如果算法不具备

可解释性,也就很难对其正当性进行论证,难以达到许多场景

下法律实践的需求;而当算法出现错误甚至歧视时,也难以确

定相应的责任分配.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法律人工

智能中可解释性问题的重要性.例如,Tao等从算法可解释性

出发,详细阐述了司法场景中的算法治理问题,从程序保障和

实体规范两个维度提出了可解释性结构的具体要求[２３].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人工智能对可解释性的客观需求并

不代表总是坚持可解释性优先,而忽略算法本身的效率.这

是因为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之下,对于可解释性要求的强弱程

度是不一致的.笔者认为,越是涉及当事人实体(或程序)权
利核心的应用场景,对可解释性的就要求越高.而随着应用

领域与实体权利核心的偏移,可解释性逐渐成为算法的次要

目标,算法回归其效率导向的本源,甚至在许多应用场景下实

际上是没有可解释性需求的.而当不同的应用场景在实体权

利和程序性权利的范畴下对当事人权力的影响基本一致时,

相比应用于程序性权利的法律人工智能算法,应用于实体权

利的法律人工智能算法对可解释性的要求应当更高.因此在

不同应用场景下法律人工智能对可解释性的要求强弱可以归

结如图１所示.

　　　注:颜色由浅入深代表对其要求不断增强

图１　不同应用场景对可解释性的要求

Fig．１　Demandofinterpretationindifferentapplicationscenario

因此,在进行法律人工智能相关算法的开发时,首先可以

根据笔者提出的上述方法,对其可解释性进行判断,然后可将

该应用对可解释性的需求分为如下３个类别:

(１)强可解释性需求.该类应用是由可解释性驱动的,通

常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或程序性权利的核心内容.甚至在某

些场景下,需要牺牲算法的效率来实现可解释性的目标.主

要的应用如罪名、量刑预测等.

(２)中可解释性需求.该类应用涉及当事人一定的实体

权利或程序性权利,但应用并不涉及该类权力实现的核心内

容.此类应用开发时对可解释性有一定需求,但需要同时兼

顾算法效率,二者之间的如何平衡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常常需

要不同的方式.主要的应用如司法智能问答、裁判文书的自

动生成等.

(３)弱可解释性需求(无可解释性需求).该类应用通常

对当事人权利影响不大,或者在实践中需要大量的人工干预

来保障其效率,算法本身只起到提高司法效率的目标.此类

应用开发时通常是由效率驱动的,开发人员无须考虑其可解

释性需求.应用场景如法庭中当事人的语音识别等.

在明确了法律人工智能应用中坚持可解释性的必要性和

可解释性的客观要求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法律

人工智能中的可解释性.笔者认为,有如下两种可行的路径,

可以在法律人工智能开发的过程中,在符合可解释要求的前

提下,尽可能提高算法的效率.

３．１．１　算法的改制

众所周知,模型的弹性越高,其拟合能力则越强,虽然可

能会出现过拟合等情况,但在应用中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

避免.而深度神经网络正是由于其高复杂度、高弹性和强拟

合能力的特点,目前在人工智能的开发中应用广泛.通常来

说,高弹性则意味着低可解释性,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而在一些场景下,如果可解释性需求必须被满足,并且算法

对应的应用场景并不需要算法本身过强的拟合能力,那么许

多相对而言弹性较低、拟合能力较弱的算法也有其“用武之

地”.东南大学的Zhang等对传统的贝叶斯网络进行优化,对

裁判文书进行分类,最后取得了比较优秀的实验结果.相比

深度神经网络,朴素贝叶斯、决策树等算法显然具有更好的可

解释性[２４].此类模型因其拟合能力有限,在当今人工智能效

率导向的发展浪潮下似乎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在法

律人工智能领域,随着对算法可解释性要求观念的深入人心,

相信此类算法的改进算法、衍生算法和融合算法都将在一定

场景下发挥作用.

３．１．２　模型的改制

在许多场景下,除了对可解释性的需求,应用场景的复杂

度对模型的拟合能力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上述算法已经

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Yang等[８]的工作为这一问题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思路.他们认为,在量刑预测(LegalJudgement

Prediction,LJP)的任务中,可以将总体的任务分解为法条预

测、罪名预测和刑期预测３个子任务.虽然在对每一个子任

务进行预测时采用了 MPBFN(MultiＧPerspectiveBiＧFeedback

Network)网络进行实现,但该算法本身的可解释性较弱.通

过子任务的分割,最后藉由子任务之间的拓扑关系(Topolo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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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alDependencies)来实现总任务的目标,这使得模型总体上

具有了一定的可解释性.这一思路的创新性在于,通过模型

的重构使原本不具有可解释性的算法在模型总体层面获得了

一定的可解释性.这样一种子任务分解,再藉由拓扑关系融

合的思路,也是赋予法律人工智能可解释性,并保证模型拟合

能力行 之 有 效 的 做 法.而 如 何 对 这 一 子 任 务 进 行 划 分,

Zhong等[２５]在进行量刑预测时提出了相似的思路,并将其模

型命名为 TopJudge,该模型为了实现其“Judge”(裁判)的目

的,实际上是以“Judge”(法官)的方式进行思考,并划分相关

的子任务.因而在对子任务进行划分并确定其拓扑关系时,
相关研究人员可以从法律人的角度出发,从法律人推理的过

程来思考,将总体任务分解为法律人思考相应问题时的逻辑

步骤,并发现这些逻辑过程之间的依赖关系.如此,便可以在

模型层面,在保证模型效率的前提下,“人工构建”出模型的可

解释性.

３．２　算法透明度

国内法律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过程中,算法对于司法工

作者来说通常是“黑盒子”状态.对于算法的正确率,即使在

不同应用场景下,开发人员会通过 F１Score[２６],Rouge等[２７]

指标对其模型进行评估,但似乎总能找到合适的方式证明其

模型的高效性.一个模型的泛化能力究竟如何,需要实践来

检验.基于过去的案件开发的模型对现在以及未来的案件是

否适用,存在着许多未知数.对于算法本身,开发人员常常对

算法的描述语焉不详,或者作出过高评价.出于对其技术知

识产权的保护,开发人员常常不会将算法完全公开,而激烈的

市场竞争更导致了法律科技公司常常对其核心算法或主要内

容进行保密处理,对算法的保密甚至还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一案中,被告人认为 COMPAS
系统的算法存在算法歧视,并要求公开算法.但最后联邦最

高法院的裁判结果认为该系统具有中立性,并免除了算法开

发者进行公开的义务.

由于人工智能算法中通常存在随机过程,即使对算法进

行完全透明的公开,研究人员在对算法进行复现时,不同的数

据集、不同的参数和不同的训练环境都有可能使最终的模型

结果产生许多不可预知的变化.即使采用统一的数据集、参
数集和完全相同的训练环境,由于算法内部存在不确定性,得
到的结果也可能不一致.因此有人认为,算法透明度的要求

是多此一举.但笔者认为,上述实践中算法复现的客观困难

不应当成为算法不公开的正当基础.目前算法透明度已经成

为人工智能实践中许多场景下的客观要求.为了规制算法权

力,使算法的开发者和使用者承担相对均衡的风险,透明性原

则在算法开发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开发者和使用

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以彻底消除,而透明性原则能够弥补决

策者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数字鸿沟”,一定程度上减小信息不

对称产生的算法垄断和信息垄断,进而保护使用者的权利.

实现算法透明主要包括３个方面的内容:公开算法源代

码;公布用于算法模型的原始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公开输入

到输出的中间处理过程的算法流程,以便被决策对象充分知

悉并认同算法的正当合理性等内容[２８].２０１７年,美国计算机

学会公众政策委员会针对算法透明度问题,对其进一步细化,

并提出了知情原则、质询和申诉原则、算法责任认定原则、

解释原则、数据来源披露原则与可审计原则等更细节的规定.
而欧盟也正在该领域积极探索,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GDPR)第 ７１ 条 解 释

(Recital７１),“在任何情况下,应该采取适当的保障,包括向

数据主体提供具体信息,以及获得人为干预的权利,以表达数

据主体的观点,在评估后获得决定解释权并质疑该决定.”[２９]

可见,如何在实践中保障算法透明与算法公开已然成为各国

的关注重点,而以追求公平正义为首要价值的法律必然会对

人工智能的算法透明度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

如果说可解释性是法律人工智能算法公信力的基础保

障,那么算法的透明度则是其公信力的实现方式.对法院等

公权力机构来说,算法的透明度是其进行确定责任风险分配

的客观要求.对研究人员来说,即使对模型完全的复现只存

在理论上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算法透明度的需求是无病

呻吟.在算法的复现之外,算法透明度给他人论证算法可用

性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也方便其他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算法透明度显然并不能

让他们理解模型采用的具体方法以及方法的优劣,但在公共

领域所应用的法律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其用户,显然对其算法

具有知情权.因此人工智能裁判算法的透明度是其获得大

众、法院和研究人员的支持并不断更新迭代的关键因素.

结束语　本文详细分析了目前法律人工智能在数据和算

法中遇到的困境,针对部分学者的疑问进行了思考,并对部分

困境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法.针对目前业内主流的知识图谱

搭配深度神经网络的开发模式,在数据方面,笔者认为知识图

谱的技术具有较高的实践运用价值,能够有效提高法律数据

的结构化程度.但知识图谱的开发工程量较大,且需要法律

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之间大量的沟通,研究之路道阻且长.此

外,法律数据的收集和获取还需要注意数据量和数据内容等

问题,在保证数据分布的前提下采用更大量、更优质的数据,

可以使法律人工智能模型性能的提升事半功倍.但对算法而

言,即使部分深度神经网络表现出了比较好的性能,也未必是

最佳的答案.因为法律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追求准确度与科学

性,更需具备可解释性与透明性,否则会对司法的公正价值产

生影响.这不仅关乎算法性能及其公信力,甚至会阻碍人工

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发展与推行.

因此,笔者认为,在上述条件尚未成熟之际,人工智能适

合担当法律场景中的辅助者,而不是决定者.尤其在司法裁

判等场景中,需要大量人类经验和价值判断,当下的人工智能

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目前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切实

的任务,应当是整合先前案例中法官裁判的成功经验,提出指

导性的意见供法官参考,并且对于算法生成的裁判结果,有必

要对相应的计算过程进行解释.在其他许多应用场景中亦是

如此,而不是在算法、数据的可靠性不能得到保证前,盲目进

行法院“智能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法院的权威性和主

体性.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是司法

的灵魂.法律界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同时,更应当谨慎思量

司法被技术异化的可能及风险.我们可以相信技术进步给司

法运行带来的优化,但不能轻易踏入技术陷阱的泥淖之中.

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实现,还需要更多法律专家和人工智能

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

８７ ComputerScience 计算机科学 Vol．４９,No．４,Apr．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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